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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与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1 年 9月 29 日，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东方雨虹”） 与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澳科技”）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秉承“真诚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互利双赢”的

宗旨，在光伏屋面一体化领域进一步深化业务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共同推动“BAPV”

和“BIPV”光伏发电项目，同时，在双方所辖业务渠道途径包含的各类建筑的修

缮类、加固类、翻新类修缮项目，专项设备勘察技术咨询服务事项及由此衍生的

修缮材料供应及施工项目开展合作。具体合作模式包括：双方共同研发光伏屋面

一体化产品，加强深度合作；双方共同推动光伏屋面市场营销及修缮领域拓展工

作，合力共赢；双方市场销售渠道共享，共同推进光伏组件的销售、TPO光伏一

体化、既有建筑光伏防水改造、修缮领域的市场拓展等，双方优势互补，同心协

力，共赢未来。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1年 9月 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与晶

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为进一步加深与晶澳科技合作的深度与广度，提高双方在光伏新能源领域业

务合作的实施效率，立足公司建筑建材系统服务商的核心定位，实现以股权关系

为纽带，双方友好合作、互利双赢的合作模式，公司控股子公司东方雨虹建筑修

缮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雨虹修缮”）拟与晶澳科技全资子公司北京晶澳太



阳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晶澳”）在天津市投资设立雨虹晶澳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雨

虹晶澳”或“合资公司”）作为公司与晶澳科技开展合作的实施主体之一。雨虹

晶澳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雨虹修缮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6,000

万元，持有雨虹晶澳 60%股权；北京晶澳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4,000 万元，

持有雨虹晶澳 40%股权。 

公司于2022年1月2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以12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重大经营与投资

决策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请股东大会

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晶澳太阳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1号院4号楼南座701室 

法定代表人：陶然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项目投资；投资管

理；资产管理；销售矿产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金属材料、机

电产品、五金（不从事实体店经营）、建筑材料（不从事实体店经营）、化工产品

（危险品除外）；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领取本执照后，应到区县商务委备

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4年4月14日 

股权结构：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持有北京晶澳100%股权，

为北京晶澳控股股东，晶澳科技持有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100%股权，靳保芳为晶

澳科技的实际控制人，因此，靳保芳为北京晶澳实际控制人。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与北京晶澳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雨虹晶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注册地址：天津市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

供电业务、从事太阳能光伏产品系统集成及智能控制系统、光伏发电、储能、充

电桩、环保节能产品的技术开发、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装饰装修工程、管道安装工程、防水工程、保温工程、防腐工程、建筑加固工程、

市政工程、智能化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建筑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工程检测服

务；建筑物外墙清洗服务；销售；建筑材料（不含砂石及其制品）、装饰材料、

机械设备；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出资情况：雨虹修缮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6,000 万元，持有雨虹晶澳

60%股权；北京晶澳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4,000 万元，持有雨虹晶澳 40%股

权。 

注：以上注册登记信息为拟申报信息，具体以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四、对外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与北京晶澳成立合资公司，旨在抓住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等相关政策

引领下光伏新能源领域所带来的机遇，立足公司建筑建材系统服务商的核心定位，

以股权关系为纽带，深度绑定并充分利用双方优势资源，积极探索和实践各方优

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实现双方市场销售渠道共享，共同推进光伏组件

销售、TPO光伏一体化、既有建筑光伏防水改造、修缮领域的市场拓展等，对公

司的业务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和积极影响；合资公司的成立能够充分发挥公

司在建筑防水、建筑修缮领域的核心技术和涵盖既有建筑改造，涉及结构、鉴定、

技术咨询、施工及财产保险等多维度建筑修缮综合服务水平，有利于进一步完善

公司业务矩阵，为公司拓展新的盈利增长点；北京晶澳依托晶澳科技所形成的覆

盖硅片、电池、组件及光伏电站等产业链布局，广泛应用于地面光伏电站以及工

商业、住宅分布式光伏系统，与公司深耕 TPO 柔性屋面系统十余年，并依托现有



TPO 等产品及 BIPV 屋面系统、多维度建筑修缮综合服务体系所形成的光伏屋面

一体化领域的业务形态高度一致，有利于各方实现光伏新能源产业链利益和市场

共享诉求，打造公司业务新平台，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为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风险提示 

1、合资公司的设立尚须经市场监管部门审批并完成注册登记，可能存在不

确定性。 

2、新设合资公司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资金能否按期到位存在不确

定性；此外，合资公司设立、运营过程中的资金筹措、信贷政策的变化、融资渠

道的通畅程度将使公司承担一定的资金财务风险。 

3、新设合资公司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及对行业市场前景的判断，但行

业的发展趋势及市场行情的变化、经营团队的业务拓展能力与经营能力等均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并将对未来经营效益的实现产生不确定性影响。 

4、新设合资公司的运作有赖于双方密切合作，未来能否达到合作预期尚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加强与晶澳科技及北京晶澳的沟通联系，积极促进双方有效

合作，同时密切关注政策变化、宏观经济和行业走势，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采取

有效措施推动项目落地。 

5、随着下属子公司数量的增加，公司将面临管理模式、人力资源及内部控

制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将积极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强化子

公司管理力度，以保证对下属子公司的有效管控。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公司亦将按规定及时披露相

关进展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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